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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ing is the transcript (English portion) of a briefing given by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Mr Stephen Lam, and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Professor 

Lau Siu-kai, to the media after attending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today (January 

20): 

 

     Reporter: Mr Lam, actually Mr Lee Cheuk-yan is asking for s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you probably, to clarify whether there are some opinions 

expressed during the meeting that are contravening the idea of universal suffrage, 

such as proposing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or things lik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remain after a universal suffrage system is in place? Would 

you make that kind of clarification for me? 

 

     SCA: Actually, we had very detailed discussions today about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Broadly speaking,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re 

in agreement that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cludes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elections. But as to whether each and every vote will have the 

same impact in the respective constituencies, technical differences are allowable. 

And Professor Albert Chan, in his paper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in paragraph 

25, also stat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re to be arithmetic equality. 

 

     In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normally our ratio 

is that of one District Council seat to 17,000 people in the constituency. But there 

are constituencies which have over 20,000 people and some even more.  For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for the five larg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e ratio of seats to registered electors varies from 

constituency to constituency. But in overall terms, we agree that the universal 

suffrage concept includes the principles of implementing universal and equal 

elections. 

 

     With regard to your specific question, I did clarify that so far a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we have not taken a view on the long-term futur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suggested that one long-term arrangement is that we can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allow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organisations to nominate candidates and arranging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e. registered voters) to elect candidates for 

represent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t this is just a suggestion 

which we have received. This is not the decision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Reporter: Actually, Mr Lee is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go further to just state 

clearly that this kind of deal is actually not very logical and probably also 

outrageous to some people. 

 

     SCA: I think another conclusion which is important and which, I think, received 

general acceptance in today's meeting is that in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return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roadly-speaking among the Commission 

membership, it is accepted that we can organise, we can put in place a nominating 

committee which has broad representation to nominate the candidates and then to allow 

the Chief Executive to be returned by "one man one vote" universal suffrage. 

 

     But as regards the long-term composi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 is 

no consensus yet. And we are arranging a workshop in February to introduce to members 

the type of composition of legislatur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these 

legislatures in different places can accommodat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I think the question of long-term composi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w we can implemen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islature, 

is a question which remains to be explored. 

 

     (Please also refer to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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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與傳媒的談話內容（一）  

＊＊＊＊＊＊＊＊＊＊＊＊＊＊＊＊＊＊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劉兆佳教授今日（一月二十日）出

席策略發展委員會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中文部分）： 



 

政制事務局局長：很多謝大家傍晚也到來參加記者會。我們今天下午開策略發展委員會的小

組會議，比預期中踴躍，（時間）很長，是開了三個小時的會議。今天的安排是承接早幾天我

們向大家介紹過這兩份策略發展委員會的文件，再向大家匯報一下今日討論的情況。今天也

是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和政治發展小組第二次的會議，我們邀請了劉（兆佳）教授與大家見

面，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是牽涉到中央政策組秘書處的工作的、關乎到這個小組的，大家也

可以順帶詢問教授。 

 

我先作開始。今天我們的會議，大家各位委員對普選的概念和《基本法》關乎到政治制度、

普選的原則，大體上大家都是認同的。說到普選的概念，基本上大家也認同普選的概念應該

是要包括平等和普及的原則，整體而言，應該是一個一人一票的制度。而一人一票的制度，

基本上是有同等性質的票數，但在不同的選區，票的效力是可以有些技術上的偏差。例如區

議會選舉，平均一萬七千人便有一個代表、一個區議員，但有時會是二萬多人才有一個區議

員，甚至更高的數目。在立法會地區直選上，五大區每區的議席的數目，相比人口或登記選

民的比例，是有偏差的。但整體而言，大家對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一人一票的制度都是認同

的。 

 

第二方面，關乎到在《基本法》內涉獵普選的概念和政治體制的原則，大家也認同我們在文

件中開列的四個方面。這四個原則包括政治制度需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利益、需要有利於資

本主義和經濟發展、要循序漸進、要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提到這四個原則，即是要兼顧社

會各階層的利益和有利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兩個原則是現在我們需要符合，將來我們

到了普選的目標也要符合的。整個香港的主權回歸、「一國兩制」、「港人治港」的設計也要建

基於這兩個原則和考慮的。至於循序漸進和實際情況，這兩個原則是幫助我們帶（領）制度

由現在，例如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六十個議席的立法會到最終一天我們落實普選，在這個

過程中，我們要顧及這兩方面。 

 

大家今日討論過後，有一個初步的結論。第一，與上次一樣，大家也認同看來特首的普選制

度是可以先行，而制度設計的複雜性可能也較低。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特首的普

選的，規定比較清楚。我們首先要成立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然後由市民一人一

票選出。今天經過委員的討論，基本上都認同要成立提名委員會以提出這些候選人，是符合

普選的原則的。 

 

提到立法會如何由一半直選和一半功能組別的組成，演變到全面普選全體立法會議員的階

段，大家便未有共識和結論，這個問題確實是要繼續探討。有關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我們過

去二十年的議會選舉已經逐步演變至目前有一半議席代表 不同的功能界別，我們委員也同

意繼續探討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二月份、新年後，便會開辦一個工作坊，邀請學者、小組

的秘書處、政策局作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文件向委員介紹世界各地議會的組成如何可以

有不同的安排，兼顧社會各階層不同的利益，大家再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開辦二月的工作坊是有見及現在小組每兩個月才開一個大會，一月開完第二次大會，三

月才會再開，二月舉辦工作坊，以便大家可以更自由討論這些問題。 

 

二月開辦工作坊後，三月下旬便會開第三次委員會議。第三次的委員會議會聚焦討論有利於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課題。今後特首和立法會的選舉制度，我們如何繼續演變，以確保是

有利於香港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 

 

《基本法》內是有相關的條文的。《基本法》整個第五章也是講經濟、金融、財政的安排，例

如《基本法》第一○七條要求特區政府基本上要收支平衡；《基本法》第一○八條規定香港要

維持低稅制。我們在發展選舉制度、政制發展的過程內，我們要顧及這些重要的條款和憲制

上的規定。 

 

除了談普選的概念、今天我們初步的結論、工作坊和開會的安排外，我們在會上作了一、兩

點的澄清，可以向大家交代一下。有委員詢問特區政府引述過好幾次有前立法會議員、或小

組委員，提議長遠而言，可以由功能組別的團體提名一些候選人，然後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這是不是意味 特區政府對這件事已經有一個立場呢？我們再一次強調這是我們引述接收到

的意見，特區政府對長遠如何落實立法會的全面普選，是未有一個定案，現在仍是處於討論

的階段；同時長遠而言，我們是保留單院制度，抑或是採納兩院制度，亦是我們初步探討的

問題，特區政府並沒有任何一個定案的。 

 

我先交代這三、四方面，大家有甚麼問題，我和（劉）教授很樂意回應。 

 

（待續）  

 

完  

 

２００６年１月２０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２時１０分  

 

 

政制事務局局長與傳媒的談話內容（二）  

＊＊＊＊＊＊＊＊＊＊＊＊＊＊＊＊＊＊  

 

 

記者：工作坊會否成為一個策發會常設的制度，也就是將來每當遇到具爭議性的議題都會設

立？ 

 



政制事務局局長：講到政制發展這些政治的議題時，難免有一些課題有一定的爭議性，並且

不容易可以 清。大會與大會之間舉辦多一些工作坊，可以讓大家各抒己見和吸納多一些意

見，這是有幫助的。所以我們在會上也提出除了我們在二月舉行關於外國議會如何組成的工

作坊，譬如如果到四月，而大家也認為是適合時，並且我們到那時已發出關於區議會職能的

諮詢文件，如果我們的委員有興趣，我們也可以在四月舉辦一個工作坊，聽聽他們關於區議

會應如何發展的意見。 

 

記者：你剛才提及有關行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似乎已經有共識，大家也認為可以先討論行政長

官普選提名委員會的安排，那麼會安排在甚麼時候開始討論行政長官普選提名委員會的議

程？以及是否會考慮先普選行政長官？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今日是大體去討論普選的原則和概念，我們還未討論到普選的模式。

我剛才向大家提一提委員整體上都認同《基本法》四十五條的規定，我們要有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去提出這些候選人，然後才進行行政長官的普選，是符合普選的概念，這

是一個很原則性層面的討論。至於我們何時開始去討論普選制度的模式，就應該是在下半年。

我們在上半年討論普選的概念、原則、剛才我提到「兼顧社會各階層利益」、如何「有利於資

本主議經濟的發展」。上半年聚焦討論這些問題，下半年才討論普選的模式。 

 

記者：就是因為上半年討論這些概念和原則，有早離開的委員就認為這些是很學術性、很「務

虛」的東西，並認為學者也可以講這些。所以是否可以雙軌進行？既然已經有關於行政長官

選舉的概念有一個共識，可否在行政長官選舉的模式上進行得快一點？ 

 

政制事務局局長：有人會對這些原則和概念性的討論有他們自己的意見，但這些是一些十分

重要的概念。譬如在過去的兩天，李永達議員等提出為什麼我們會特別提出香港是一個特別

行政區，不是一個主權體制。那是否說我們作為一個特別行政區就不可以有普選，有普選就

等於獨立？在討論概念時大家可能會有些混淆。我們今天就對他說「不是，普選是《基本法》

裏已經訂清楚的一部分，我們作為一個特別行政區當然可以繼續發展。而循序漸進，繼續發

展，我們也要有三方的共識，要中央最後有一個批准或備案。這些所謂概念性的東西，大家

要將它討論透徹，對將來繼續去討論普選的模式會有幫助。 

 

記者：成立一個工作坊會否有幫助？譬如有些委員說可否在年底討論路線圖，是否可以早一

點？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相信我們大家多一點接觸，多點就這些問題從大的原則談到細節，是一

定會對將來我們做結論有幫助。也因此我們一年時間其實不是很多，而行政長官也說上半年

我們就在這個策發會小組中討論原則和概念，下半年就談普選的模式，我們要知道我們如何

選普選的行政長官，知道我們如何選立法會，我們才可以拼出路線圖。要達成整體的共識一

定有難度，但現在我們開了兩次會議，我們發覺要觸摸到一些方向，看起來希望不錯。 



 

記者：都是擔心有關進度的問題。兩個月開一次會，根據計劃你們到年尾就應該有共識，明

年年初就會有報告，現在只剩下五次會議，就你們的議題和進度，現在估計（進度）會較為

緊張？會否擔心沒有足夠時間？ 

 

政制事務局局長：現在差不多二月，到二○○七年年初也差不多還有一年，我們在有需要時

加緊去進行。今天我們提出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模式，是方便大家更自由和開放地去提意見，

而如果我們邀請一些學者，他們也可以提供一些他們的看法，將討論變得更加豐富，增加我

們可以有成果的機會。 

 

記者：有些議員就提出除工作坊外，可否就你們文件提出的幾個主題成立一些工作小組，這

會否被考慮？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我們這個工作坊是一個類似的回應，例如有人提出原本我們的文件說

除了討論普選，我們也會討論政治人才的培訓、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區議會的發展。有人

提出不如早一點討論區議會的發展，我們也回應稱如果大家方便，可以在四月舉行一個工作

坊去討論區議會的議題，這已經是一個差不多似的回應。 

 

記者：但理論上專題小組分組，效率會高一點。 

 

政制事務局局長：題目是專門的，例如我們下一次討論外國的議會，再下一次如果我們有工

作坊討論香港的區議會。而我們這三十多個委員，他們每一位都很踴躍去提意見，我相信他

們對所有議題都有興趣。這要視乎他們的時間。 

 

記者：現在你們是討論一些概念、原則的問題，我想問憑甚麼你覺得現在的委員得出共識？

真正「埋牙」的是技術上、制度上的討論。現在你說希望不錯，是否在唱好會議？你實質的

理據是甚麼？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我們都很實際。我們知道要就這兩個選舉制度，這個如此具爭議性的

議題，要達成廣泛的共識是完全不容易的。但那些委員在不同階段都參與香港的政制發展的

工作或討論，在不同範疇也有豐富的經驗。今日我們這個討論，大家最少沒有就這些原則和

概念方面的分歧，大家都是接受這些原則的，例如民主黨的李永達議員說他們都接受這四個

原則，他們所提出的建議，他們認為是符合這四個原則的。所以將來確實談到仔細的問題，

如何去做這兩個選舉制度，我相信依然會有一定的分歧，但探討如何落實普選的模式、大的

方向，我希望大家可以盡量收窄分歧，這就是我的意思。但我們在○七年初做了報告後，不

會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我們希望為將來進一步推動政制發展打下一個比較廣闊的基礎。 

 

記者：這個初步共識，就是大家都認同，行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提名，是否即是否定之前的



意見，由功能組別提名？ 

 

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將兩件事混淆了。普選特首要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是《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而我剛才向大家解釋的是，大家根本上都認同有這個提名委員會

的安排都是符合普選的原則。至於由功能團體提名候選人參選立法會和由市民一人一票選

出，是個別委員提出的意見，並不是《基本法》本身有明文規定的安排。 

 

記者：你剛才說委員無太多的分歧，但剛才李卓仁議員在會後提到在普選之下，有委員覺得

不應該再傾功能組別的概念，對於功能組別這個議程，是否不應該放在普選的討論？概念是

否仍有分歧？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功能組別的前景，直到現在還是有多種意見。有委員認為到落實立法會

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時，可以由功能團體提名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去選。亦有些委員認

為功能團體不應該在立法會繼續存在，亦不應該有這個特別的提名權。就此範疇現在還未有

共識。我們要繼續探討。但我們只是開了兩次會，亦有不少的委員提出我們要面對這些歷史

遺留下來、我們看到的政治現實，我們要共同找出一條路，如何有朝一日可以落實全面普選

立法會。 

 

（待續）  

 

完  

 

２００６年１月２０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２時５４分  

 

 

政制事務局局長與傳媒的談話內容（三）  

＊＊＊＊＊＊＊＊＊＊＊＊＊＊＊＊＊＊  

 

 

記者：可否談一談會上的氣氛？因為李卓人指特首好像說「希望大家用一個妥協的精神」，那

句說話的潛台詞應怎樣去理解？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天我們用了不少時間討論功能組別長遠是可以被取代、取締，還是用其

他的形式容許他們在這個選舉制度和立法會內有一些參與。講到後期，大家都很認同我們所

提出的概念和原則，大家都明白如果要往前行，其實政治上一定要有一些妥協，大家也要為

香港的整體長遠的利益出發來尋求前路。至於會議的氣氛，或者（劉）教授你也來談談吧。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其實談到妥協精神，並不只有行政長官談及，很多委員也有講過，主

要是建基於因為香港的政制如果要行前一步，是需要社會上有共識，否則也根本沒有辦法通

過立法會。如果社會沒有共識，香港也沒有辦法與中央傾談有關問題。 

 

有委員也提出很多外國的例子，在制憲時很多時也不一定人人都要求達到自己最理想的目

標。如果人人都這樣想的話，根本是制憲不成的，國家可能可能四分五裂。因此，突出妥協

精神，其實是要求大家因應香港的現實情況，考慮到我們的政制發展是需要在共識下才可以

推進。如果各持己見，一定要各自達到自己最理想的、最完美的境界才可以接受一個政制方

案，則根本只會原地踏步。即是說提出妥協精神，並非只是由行政長官提出，而是很多委員

都有提出來；而就我所見，亦有很多委員都點頭表示支持這種做法。 

 

至於會上氣氛，還有一點，剛才也有人問過，是否只談概念問題，因此是「務虛」而非「務

實」，諸如此類。你要意識到全世界古往今來，政治爭論都是圍繞着概念的，大家注入不同的

意義在概念中，實質是反映出自己對問題的想法。譬如在政制問題上，很多人通過他說何謂

普選，我（從中）其實已經知道他對政制所期望的是甚麼、他想照顧哪些利益、他想走得快

一點還是慢一點，以及他的顧慮在哪裏。聽罷這些委員們的講法，我其實已知道香港將來的

政制發展，其設計和發展究竟會遇到甚麼機遇和阻礙，或者其障礙在於何處。所以經過今次

之後，我覺得非常充實，大體上來說我一點也不覺得「虛」，而行政長官也有這樣的看法，實

際上通過這概念去探討，已經知道其他人的基本想法是怎樣，將來要設計政制的時侯，究竟

要面對甚麼問題，以及要照顧哪些利益，便可以一目了然。 

 

政制事務局局長：（劉）教授跟大家再做了一個解說，我也再談多兩點吧。剛才我說過，整體

而言大家都頗接受我們要落實行政長官的普選是要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但大

家報道政治新聞這麼久，也知道不是所有黨派，特別是民主黨派中，不是所有黨派都接受這

一點。今天我們有這個討論，大家整體上可以有這樣的結論，這對將來我們討論普選的模式

會有幫助。所以（劉）教授說從（會議的）氣氛、從大家討論的原則，可以捉摸到將來如何

去辦事。 

 

記者：文件上有提到國家的權力，會上有沒有就這方面再作討論，或者特首有沒有再演繹？ 

 

政制事務局局長：討論不需要很多，大家都明白香港是一個特別行政區，我們行政、立法、

司法的權力，以及《基本法》的設計是一個授權的設計，而香港作為一個特區並沒有剩餘權

力。有委員提醒我們處理政制的問題，除了看《基本法》，我們也要看國家的憲法。國家的憲

法第三十一條、六十二條規定，人大可以成立特別行政區，在特別行政區的政治體制的制度

是由人大確立，大家都很接受這些原則。 

 

記者：國家有一個最終的話事權．．． 

 



政制事務局局長：大家接受香港作為一個特別行政區，最後決定權，就這些重大問題、政制

發展、如何改變我們選舉的制度，中央有最後決定權。 

 

記者：許司長之前說過，普選一定沒有功能界別，今日你也有一個說法就是普選就是一人一

票，那麼除了兩院制，還有甚麼建議方式去保留功能組別？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並沒有說要保留功能界別。我們今日完全沒有提及功能界別長遠如何

去處理，只不過有一些委員提議就算落實一人一票，容許這些功能團體繼續存在去提名，有

一個這樣的職分。但整個立法會長遠如何去演變，如何做到落實普選這一步，今日並未開始

有關的討論，但大家都意識到這是一個我們需要處理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的現實，而如果

要將這六十個議席的立法會要有改變，除了直選產生的議員要贊同，這些功能界別的議員也

要贊同，否則難以湊足四十票。所以大家提出我們要再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都要有一個妥

協，和為香港整體利益來出發的想法來辦事，就是這樣的一套思維。 

 

記者：政府根據《基本法》是否認同功能組別有朝一日要全部被取締？ 

 

 

局長：我們大家都同意今日的立法會組成，三十席直選和現在三十席功能組別，又有團體票、

公司票，也有部分個人專業人士的票。我們在現時這個組合和模式，當然未達至最終普選的

目標。將來我們如何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今日依然未有定案，我們要進一步討論，進一步

探討。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關於策發會工作，不是只靠開會的時候去討論問題，我們起碼還有幾

個方面與委員有接觸。剛才局長說過會議之間舉行一些工作坊是其中一種。我們也鼓勵委員

不斷用書面發言來互相交流。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在撰寫討論文件時，有需要時也會找

一些委員去討論，吸收了意見後才準備那些資料或討論文件。下星期就已經要與社會發展及

生活質素委員會成員去討論如果去處理討論文件和問題，特別涉及到文件關於政府、商界和

非政府組織之間三方合作的問題。所以說委員在討論問題前，已經有機會參與到文件的撰寫

工作。實際上，策發會裏不同委員之間、不同委員和政府之間的交流，應該是持續不斷的，

而並非只是每隔兩個月開一次會僅此而已。 

 

記者：那些書面發言我們可否看到？是在會前提交或是在兩個會之間提交？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日行政長官徵詢過委員的意見，各位委員也持十分開放的態度，基本上

他們交到秘書處的文件都可以公開，可以上網。所以（劉）教授的同事就會即時去安排。幾

日前我們因為未有機會問清楚他們，所以比較留有一手。但大家做採訪都很厲害，最重要那

些的都已經找出來。 

 



記者：可否看會議紀錄？會上發言都是否可以公開？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我們的紀錄不是作這方面的用途的。這些紀錄只是集中臚列（發言）

重點，而並非一字一向紀錄每個人說甚麼。 

 

政制事務局局長：沒有甚麼你們是不知道的。 

 

（請同時參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６年１月２１日（星期六） 

香港時間０時３２分 


